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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时代需要怎样的“3·15”

近日，江苏泰州一名男子拖来了20多
万元的硬币当订金，购得两辆豪车。买主
称，这些硬币是他早些年做小生意时积攒
的，跑多家银行都不肯兑换，于是拿来买
车。30多名员工数了6个多小时，手都抽
筋了，后来决定不数了，用秤称！（中新网）

点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再发生？

□王 聃

昨天是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今年的主题是“新消费我做主”。若以时间
论，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今也
已施行了两年。（新华网）

然而，我们仍不得不以复杂的心态面对
这个日期。一方面，“3·15”的维权高效是
可以想象的，在这一天，不仅有央视“3·
15”晚会的专项打假行动，会有职能部门集
中的投诉处理和消费提醒，甚至连企业与商
家也极力传递出“消费者至上”的经营理
念；而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可能仍是
一个不那么让人放心的消费环境。譬如，今
年央视“3·15”晚会启动后，与网络购物相

关的投诉已占到全部投诉量的四分之一，成
为数量最大的热点投诉。

“3·15”本身，并不能带来消费环境
的改变，它只具有短期的消费者权益救济
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施行，赋予
消费者更多的维权底气，但依旧不够。因
为，即便消费者拥有现行的制度与法律支
持，对一些领域的维权仍无法开展。就如数
量巨大的网络购物投诉，往往是费时费力。
缘何如此？自然是常态高效的消费者维权机
制仍未形成。

毫无疑问，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新消费时
代。各种新型的消费方式、消费渠道、消费
领域纷至沓来，公民的消费观亦在改变。我
们希望拥有一个法定且强大的权益保障机
制，但事实却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比如市场

竞争仍不充分，比如日常的市场监管仍显乏
力。

新消费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
的“3·15”？“3·15”不应该只是一个日
子，更应该是每天都可以践行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力度。在强大的商家面前，消费者总是
显得弱小而无力，要逆转这种不正常的市场
关系，就要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转换为商家
的侵权代价，转化为监管者的失职责任，并
形成清晰与刚性的制度安排。而比这更关键
的，是整体提升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程度，
让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性落地，让消
费者权益保护没有死角。什么时候，我们才
能不需要把“3·15”作为维权的时机？要
缩短距离，不妨从“3·15”出发，让消费
者权益保护成为常态。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
稿酬）

罚款之外
更需配套到位

□赵欧仁

针对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便溺
等不文明行为，我们在反思和声讨时往
往只处在道德层面，而没有相应法律法
规来进行约束。而在杭州，这样的情况
已成为历史，《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从今年3月1日起施行，在公共场
所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等行为，都将受
到处罚。如当街小便要罚款50元。（新
华网）

随地便溺是不文明行为，要杜绝
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民众施以正
确引导，用严罚手段也不为过。不
过，我们也需要知道，之所以有这种
行为出现，除了个别人文明程度较低
或者缺乏卫生意识之外，不可忽略的
是，相应的公厕配套设施缺乏。有很
多不愉快事件因此而起，比如春节期
间，黑龙江孙先生带家人去三亚亚龙
湾沙滩浴场游玩，想如厕时，在附近
找了一圈后发现，只有浴场西侧有一
处洗手间，但看守这里的工作人员
说，想要在这上厕所，得交 10 元钱使
用费，最终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
这一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
城市管理者对公厕的重视程度之低，
连在景区如厕都如此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拉网
点进行调查，筹划布局；其次，要挖掘
现有潜力，开放机关单位、服务业的卫
生间设施；而且，强化服务意识也可以
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福州111路公
交车就设有“沿途公厕位置图”，线路
示意图周边的公厕位置一览无遗。这只
是驾驶员的个人行为，如果有关部门能
够统一规划，相信大家“如厕难”的窘
迫感受亦能得到缓解。

当然，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
有的公厕按点上下班，一到晚间大门紧
锁，这样的服务态度难以让人满意。而
有的地区则过分“重视”公厕设施，计
划搞五星级公厕，既能免费无线上网，
还有诸如电视、冰箱、微波炉、饮水
机、急救箱等，其实也大可不必，有这
些经费，倒不如多建几所公厕，简陋些
没关系，关键是要有良好卫生条件，豪
华公厕不是不能建，只是在现在的情况
下，还为时尚早。

不能放任盗印教材的侵权行为

莫让网络删帖
掩盖了事实真相

□苑广阔

近日，不少细心的网友可能会发现，在
使用QQ等聊天工具时偶尔会弹出这样一些
信息：“负面消息删除”“专业删帖”“负面
压制”等号称网络公关的服务。（《成都商
报》）

网络删帖生意主要有两类人在操作，一
类是网络上的“黑客”，他们把自己非凡的
电脑和网络技术手段用在了这种歪门邪道
上，从事见利忘义的生意；另一类人是一些
网站、论坛的后台编辑和工作人员，因为他
们有属于自己的操作权限，所以即便没有

“黑客”的水平，也可以随意删帖。这其中
还可能会牵扯到“网络掮客”，他们去寻找
愿意有偿删帖的人，然后由网站、论坛的后
台人员删除操作，最后双方按比例分成。

在打击网络删帖方面，应该向去年政府
依法打击网络造谣、传谣学习，抓几个典
型、破几个大案、重判几个作恶多端的传谣
者，以求达到以儆效尤、警示所有人的目
的。从社会危害的角度来说，网络有偿删帖
比网络造谣、传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一些
人动动手里的鼠标和键盘就能赚个盆满钵
满，他们的行为背后却是对事实真相的掩
盖，是对问题解决可能性的一种抹杀。如果
任由网络有偿删帖继续泛滥，最终损害的不
仅仅是公众的利益，还有社会整个的公平与
正义以及公众对于这个社会的信心。

西安市民申云英已 100 岁。从 80 岁
起，她迷上了画画，自学了20年。看不
清，就拿放大镜，用重孙子辈孩子们不用的
彩笔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活灵活现。
（《华商报》）

点评：现实版“活到老，学到老”。

3月12日，在青岛一辆公交车上，一名3岁左右的男孩将鞭炮放在口袋中带上车，并在
车内燃放，导致公交车被迫停车。整个过程中，孩子的母亲竟然只忙着打电话，不管孩子。
在公交车司机的制止下，这名母亲不久后带着孩子下了车。车辆监控显示，这是一种手掷
类的砂炮，投到地上会闪出微光，噼啪作响。熊孩子又惹祸，乘客吓了一跳，孩子母亲却若
无其事。如果砂炮伤了孩子，这位母亲还会这么淡定吗？ 张建辉 作

□然 玉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五
部门下发《关于开展部分重点城市高校及其
周边复印店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全国
40个重点城市严厉打击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
的盗版复印活动，遏制住日益蔓延的校园盗
版势头。（《北京青年报》）

教材盗版复印，实则一直存在。只不
过，随着此类现象愈演愈烈，随着相关出版
社持续维权，才引发了广泛关注。从执法实
践来看，打击教材盗印，显然还存在着种种
难题。比如说定性难，如何区分是“合理使
用”或是“盗版侵权”，就深深困扰着相关管
理部门。而尤其纠结的一点在于，作为复印
教材的使用者，学生个体很少能被认定为是

“侵权者”；然而从客观上看，当众多学生不
约而同使用复印教材，又的确构成了对著作
权人的利益侵害。对此，又该如何理解？

现实中，“买一本复印教材比新书省一多
半的钱”，更是使得复印教材的生意供需两
旺。令人遗憾的现状是，不少学生并不觉得

复印教材有侵权之嫌，他们只会将之描述成
应对“高书价”的无奈之举。

那么，高校教材定价到底高不高？相较
于政府定价的中小学教材，相较于动辄打折
促销的畅销读物，大学教材的价格当然高出
不少。可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相对的“高
价”同样有其道理。首先，专业性极强的教
材销售面较窄、预期销量有限，单本定价自
然不会低；再者，由于多数课程往往是指定
教材，这种唯一性注定了不存在替代品，导
致其售价有底气处于高位；而除此以外，即
便单从智力付出和著述难度来看，教材写作
者也有理由获得合理的回报。

“教材太贵”绝不是盗印的理由，更不
用说所谓“太贵”之说也许本就不成立。对
于智力劳动的尊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本应是一种先决性的价值信仰。可是，在一
些人看来，其竟然成了功利计算之后被首先
舍弃的对象——因为教材盗印存在已久，我
们便想出种种理由将之“合理化”，这实在是
太过悲哀的想法。但愿这一次的专项整治，
能够转化为一种长效的治理路径，并唤醒人
们内心深处对于著作版权的真正敬畏。


